
中鋼集團公司從業人員倫理規範 
民國 97年 12月 22日訂定 

民國 107年 10月 18日第一次修訂 

一、 中鋼集團公司為提倡廉潔風氣，使從業人員執行職務，自我要求、自動自
發，落實團隊、企業、踏實、求新等四大精神，以傳承企業優質文化，落
實誠信經營，特訂定本規範。 

二、 從業人員於從事商業行為之過程中，不得直接或間接提供、承諾、要求或
收受任何不正當利益，或做出其他違反誠信、不法或違背受託義務等不誠
信行為，以求獲得或維持利益。 

三、 從業人員應遵守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商業會計法、政治獻金法、貪污治
罪條例、政府採購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上市上櫃相關規章或其
他商業行為有關法令，以作為落實誠信經營之基本前提。 

四、 從業人員應本著廉潔、透明及負責，秉持以誠信為基礎之經營政策，建立
良好之公司治理與風險控管機制，以創造永續發展之經營環境。 

五、 從業人員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督促公司防止不誠信行為，並隨時
檢討其實施成效及持續改進，確保誠信經營政策之落實。 

六、從業人員應言行篤慎、操守廉潔，不得利用職權或職務上之身分關係或消
息，以圖謀本人或第三人之不當利益。 

七、從業人員不得要求、期約或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招
待或其他利益。如基於社交禮俗所為之餽贈、招待或其他利益，應合於節
度。 

八、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發展對外關係，須宴請賓客者，應本禮儀合度、簡
樸節約原則辦理，切勿鋪張浪費。 

九、從業人員執行職務時，遇有涉及自己或親屬之利害關係事件者，應依利益
衝突迴避原則自行迴避。 

十、從業人員非因執行職務之必要，並經一級以上主管同意，不得接受與其職
務有利害關係者邀請之飲宴或其他應酬活動。 
從業人員受邀之飲宴應酬，雖與其無職務上利害關係，而與其身分、職務
顯不相宜者，仍應避免。 

十一、從業人員不得接受違法之請託關說，並不得為私人之承諾，或給予特定
個人、團體差別之待遇。 

十二、從業人員間應儘量避免金錢借貸、邀集或參與合會、擔任財物或身分之
保證人。 
各級主管應加強對屬員之品德操守考核，發現有財務異常、生活違常者，
應立即反映及處理。 

十三、從業人員如遇婚喪喜慶，應儘量儉樸節約，不得藉機利用職務或業務關
係濫發喜帖或訃告；新居落成或喬遷亦同。 

十四、從業人員嚴禁利用關係進行關說，以企求升遷或遷調。 
十五、從業人員舉發不法情事應循正當途徑敘明具體事證，不得匿名檢舉，或

意圖使他人受懲戒，而虛構事實向公司誣告。 
十六、從業人員於任職期間，知悉或持有之業務機密與涉及商業秘密或其他個

人隱私資料，均應遵守保密規定，不得洩漏。離職後亦同。 

十七、從業人員應本敬業踏實、勤勉精神，勇於任事，並確實遵守出勤差假規
定，不得擅離工作崗位，怠忽職守。 



十八、從業人員應各盡本分尊重行政倫理；主管應善盡指導、照顧、培育部屬
之責；部屬應敬重、服從及支持主管之領導，並誠實陳述意見供主管參
考；同事間應和諧合作。 

十九、從業人員應發揮團隊精神，以集團公司整體、長遠利益為重，加強橫向
連繫，深化縱向溝通，互助合作，袪除自我為中心之本位主義。 

二十、集團公司間業務往來應秉持踏實精神，遇民俗節慶，如非必要，請勿相
互餽贈。 

二十一、從業人員遵循本規範，具有具體重大優良事蹟者，得予獎勵；違反本
規範經查證屬實者，視情節輕重依相關規定或提報獎懲評議委員會議
處，其涉及刑責者移送法辦。 

二十二、本規範經董事長核准後發布施行，修正時同。   


